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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14 年度第一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黃榮輝      劉建邦 王志綱  陳榮輝 

蔡燿吉 黃信穎  許乃文 莊政陽 

蕭宛琳（公出） 溫哲欽  李啟清 王偉哲 

黃瓊珠 洪嘉亨 劉力銘 郭志宏 

邱昱溶 魏嘉琳（公出） 黃意評 蘇奕柔 

李虎辰  黃麗燕（公出）  

主席：張局長淑娟                               紀錄：呂俊漢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本案准予備查。 

參、 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詳會議資

料） 

運輸規劃科溫科長哲欽補充說明： 

有關交通影響評估在管考路型審議時，應要求工程單位在圖說

明確標示人行道桿件的設施及位置，因 2 月 14 日很多委員未

出席，爰預計於 3月 3日管考小組會議提會確認。 

裁決中心黃主任瓊珠補充說明： 

關於系統資訊介接的功能，希望是經由系統自動介接戶政及在

監在押系統，避免再以人工做相關的查詢，這個部分我們會持

續在工作圈的會議中提出建議。另外有關加速裁決效率部分，

目前裁決時間大約都要一年以上，我們會再努力縮短裁決時

間。 

主席裁示： 

（一） 可用 mail 或其他通知方式通知委員出席，盡可能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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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辦理確認完成。 

（二） 裁決案件，民眾差不多要等一年才收到罰單，效率部分

可以再加強，如果可以盡早確定裁決，讓違規的民眾收

到罰單的話，他就知道不能再違規，或許可以減少更多

交通事故的發生，甚至救他一命。 

（三） 餘准予備查。 

肆、 報告事項 

一、 本局廉政工作執行情形報告（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本案准予備查。 

二、 運輸設施科專題報告ˇ整合候車設施清潔及維護作業，提升

檢修效率（詳會議資料） 

黃副局長榮輝補充說明： 

(一) 巡檢打卡的機制對 1999 陳情案及檢修的助益如何？  

(二) 很多候車亭的損壞在於燈光不亮，目前晚上是否有派人

巡檢？ 

(三) 有些候車亭結構老舊，有基礎鏽蝕的問題，這部分怎麼

處理？ 

劉副局長建邦補充說明： 

巡檢的照片可以拿來做 AI 的訓練；另外有關災害巡檢部分，

之後會請廠商納入號誌災害巡檢的整併。 

張局長淑娟補充說明： 

風災造成候車亭的損害，巡檢打卡系統能否呈現？另外還是

會看到民眾在候車亭放自己的椅子，這部分怎麼處理？ 

運輸設施科王科長偉哲補充說明： 

(一) 目前大部分的候車亭檢修，都經由清潔維護巡檢機制去

發現、通報，再連絡維護廠商予以處理；至於 1999 的

案件，因為案件較少，目前經由巡檢處理的佔比也較

小。另外晚上巡檢的部分，目前修護的巡檢都是利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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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行，所以燈光損壞的巡檢目前沒有問題。在汰換鏽

蝕部分，去年新蓋了 75 座候車亭，裡面約有三分之一

就是汰換舊的候車亭，這部分我們會再持續巡檢汰換。 

(二) AI 訓練的部分，目前同仁還是要每張照片人工去看，

有 AI 幫助的話應該確實可以減輕同仁的工作。 

(三) 風災的部分，因為契約內都有規定修復時間，要在災害

後的 3 天至一週內要馬上處理，所以風災部分目前不會

再進到這個維護巡檢系統；至於私設椅子部分，我們若

發現，會再派廠商去處理。 

主席裁示： 

（一） 可以訓練用 AI 協助看照片，以減輕同仁負擔。 

（二） 本案准予備查 

伍、 提案討論 

第 1 案－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遴薦本局楊股長根裕等 3 員參加市府 114 年廉潔楷模選

拔案，提請審議（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本案照案通過。  

第 2 案－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本局各單位如有指派人員代理及解除應財產申報職務，

請通知政風室以利掌握申報動態，提請審議（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本案照案通過。 

第 3 案－提案單位：資訊室 

案由：本局所有採購、委外契約，應納入「廠商應遵守資通安

全管理法、其相關子法及行政院所頒訂之各項資通安全規範及

標準，並遵守機關資通安全管理及保密相關規定」，提請審議

（詳會議資料） 



4 
 

資訊室郭主任志宏補充說明： 

目前本局只要跟資通訊有關的採購案，資訊室都會協助檢視有

無資安疑慮的產品或大陸廠牌，但有些採購案表面看不出來有

資通設備，所以有些單位可能就沒會辦資訊室，其實只要是採

購案內容會涉及資通設備，例如監視器、無人機、影印機等等，

都可以會辦資訊室協助檢視。 

交通工程科劉科長力銘補充說明： 

因為這個規定讓我們有買不到空拍機的困擾，之前有同仁要買

空拍機，是美國廠牌，但後來發現核心元件可能有大陸元件，

所以後來沒買。 

資訊室郭主任志宏補充說明： 

依行政院秘書長的來函及相關來文，目前不能買大陸廠牌產

品，但如果我們確有需要且沒有其他產品可供替代，可以由資

安長逐級往上陳報，經數位發展部同意後就可採購，不過目前

實務上還沒這樣的案例。 

主席裁示： 

為符合現行政策及規定，本局合約依照提案納入相關資通安全

管理及保密規定，以避免爭議，本案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會報中決議事項，請政風室列入追蹤管考。 

散會：上午 9 時 20 分。 


